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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征求《江门市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 

专项规划(2022-2035)》（征求意见稿） 

意见的函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，市发展改革局、市科技局、市教育局、市

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

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、市国资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城市管理

综合执法局、市高新区管委会、市滨江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

会、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管理中心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市住

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，各相关行业协会（学会）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推动我市绿色建筑的发展，根据《广东省绿色建筑

条例》《广东省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编制技术导则》等文件的

有关工作要求，我局组织编制了《江门市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

展专项规划(2022-2035)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现征求你们意见，请

于 2022 年 12 月 10 日前将修改意见（政府各有关部门无意见也请

回复）书面反馈我局。 

 

附件：江门市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(2022-2035)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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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2 月 1 日 

 

（联系电话： 3831678，联系邮箱：jmsjkjk@126.com） 

 

 


	



